
裁判字號：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03年度簡上字第 46號 行政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 103 年 10 月 07 日

案由摘要：私運貨物進口事件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03年度簡上字第 46號

上  訴  人  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

代  表  人  黃宋龍

被 上 訴人  吳義雄

訴訟代理人  楊申田  律師

            吳淑靜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私運貨物進口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03年 6月

3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2年度簡字第 97號行政訴訟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第一審及上訴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緣被上訴人為「全金勝號」漁船（CT3-0000）之船員，葉昭

    泉為該船船長，兩人於民國 97年 3月 10日自高雄港第二港口

    中和安檢所報關出港後，未經許可，直航至大陸地區福建省

    銅山灣之東山島，並載運海瓜子、花蛤等 2種魚貨，於同年

    月 22日自高雄港第二港口中和安檢所報關進港，經行政院海

    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海岸巡防總隊（

    以下稱第五總隊）查獲，前揭魚貨毛重合計 11,194公斤，貨

    價新臺幣（下同）358,208元，並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

    署（以下稱農委會漁業署）97年 4月 8日出具之緝獲漁船走私

    漁產品協助諮詢電話傳真研判系爭魚貨「非自行用耙網具作

    業捕獲」，涉有懲治走私條例第 2條第 1項之罪嫌，乃將全案

    移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起訴。案經臺灣高雄地方

    法院（下稱高雄地院）98年度訴字第 51號刑事判決認定：一

    、被上訴人與葉昭泉所犯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第 80條第 1項之未經許可航行至大陸地區罪成立，各處有期

    徒刑 3月；二、涉及懲治走私條例第 2條第 1項部分均宣告無

    罪。嗣由第五總隊另以 101年 10月 30日南五總字第 101191406

    9號函請上訴人依海關緝私條例裁處。上訴人經核被上訴人

    涉及懲治走私條例第 2條第 1項部分，業經高雄地院 98年度訴

    字第 51號刑事判決無罪，並於 98年 10月 19日確定，爰依行政

    罰法第 26條第 2項規定，就被上訴人另依海關緝私條例論處

    ，根據查獲機關偵詢（調查）筆錄及現場發現之相關具體事

    證，審理結果，認為該船所載系爭魚貨為一般商貨，依最高

    行政法院 87年度判字第 107號判決及 86年度判字第 1392號判

    決意旨：「漁船並非商船，不得承運或裝載一般商貨，若有

    違法攜帶者，即構成私運行為」，乃認被上訴人與葉昭泉共

    同以漁船違法攜帶系爭魚貨進港，構成私運貨物進口行為。

    依海關緝私條例第 36條第 1項規定，處以貨價 1倍罰鍰 358,20

    8元。被上訴人不服，申請復查，未獲變更，提起訴願亦遭

    決定駁回；被上訴人仍不服，遂提起行政訴訟，案經原審法

    院以 102年度簡字第 97號判決原處分（含復查決定）及訴願

    決定均撤銷。上訴人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

（一）本件縱認被上訴人於 97年 3月 22日載運系爭魚貨進港之行

      為，同時觸犯懲治走私條例第 2條第 1項之罪及海關緝私條

      例第 36條第 1項禁止私運貨物進口之行政法上義務。惟查

      ，被上訴人所涉懲治走私條例第 2條第 1項罪嫌，業經高雄

      地院 98年度訴字第 51號刑事判決無罪，並於 98年 10月 19日

      確定，依行政罰法第 27條第 1項、第 3項規定，上訴人應於

      該刑事判決確定日即 98年 10月 19日起 3年內，就被上訴人

      違反海關緝私條例第 36條第 1項私運貨物進口之行為，予

      以裁處罰鍰，然查上訴人遲至 102年 1月 8日始以原處分書

      對被上訴人裁處罰鍰 358,208元，顯已罹於 3年裁處時效，

      不得再對被上訴人裁處罰鍰，上訴人及訴願機關未察，竟

      未審酌 3年時效之規定，而對被上訴人裁處罰鍰 358,208元

      ，於法顯有未合。

（二）經查，依海關緝私條例第 2條前段規定，所謂私運貨物進



      口，係指為規避檢查、偷漏關稅或逃避管制，未經向海關

      申報而運輸貨物進入國境。本件被上訴人係屬船員，受僱

      於「全金勝號」漁船之船長葉昭泉，完全聽從船長葉昭泉

      指揮從事漁船上及海上作業活動，惟並不負責船上貨物進

      口向海關申報乙事，故被上訴人就系爭魚貨有無未向海關

      申報而進入國境之情事，並不知情，亦非被上訴人之權責

      範圍，此乃船長葉昭泉之責任，被上訴人不僅無此作為義

      務，且亦無為規避檢查、偷漏關稅或逃避管制而不向海關

      申報貨物進口之主觀上故意或過失。準此，被上訴人並無

      私運貨物進口之故意或過失，揆諸行政罰法第 7條第 1項及

      司法院釋字第 521號解釋意旨，自不得對被上訴人裁處罰

      鍰。況上訴人就「全金勝號」漁船私運系爭魚貨進口之行

      為，既已對「全金勝號」漁船之船長葉昭泉裁處貨價 1倍

      罰鍰 358,208元，併沒入貨物價額 535,153元（包括進口稅

      151,462元、營業稅 25,483元），就同一事件，顯無再行

      處罰被上訴人之必要，否則豈非違反一事不二罰之原則。

      上訴人及訴願決定機關未注意上情，逕對被上訴人裁處罰

      鍰，顯違反行政罰法第 7條第 1項及司法院釋字第 521號解

      釋意旨。

（三）被上訴人為船員，僅能聽從船長葉昭泉之指揮從事漁船及

      海上作業活動，且被上訴人對於漁船上載運何種物品，並

      無置喙權限，完全由船長掌控、決定，被上訴人只能任由

      船長葉昭泉將系爭魚貨運回，並隨漁船一同返回，難以半

      路「跳船」，因此船長葉昭泉載運系爭漁貨進口，係屬船

      長葉昭泉之個人行為，非被上訴人之意思，被上訴人亦無

      權干預，自不能逕以被上訴人隨同一艘漁船返港，遽認被

      上訴人與船長葉昭泉間就載運系案魚貨，具有犯意聯絡及

      行為分擔。至被上訴人於返港時，未能主動報告主管機關

      查辦，於接受偵查時仍主張系爭魚貨為自行捕獲，此實乃

      因被上訴人當時係受僱於船長，與船長間有勞雇關係，且

      當時經列為刑事被告，深恐自己遭受牽連一併受罰，依人

      之常情，自難苛責被上訴人於當時揭露船長之行為，故上

      訴人僅以被上訴人於事後未主動向主管機關報告，且未坦



      承犯行，遽以推論被上訴人就載運系爭魚貨進港，與船長

      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尚嫌率斷。

（四）縱認被上訴人與船長葉昭泉故意共同私運魚貨進口，惟被

      上訴人為船員，受僱於船長，僅能聽從於船長指揮，對於

      船長葉昭泉決定載運系爭魚貨進港，難以干涉，亦難苛責

      被上訴人應及時阻止，被上訴人介入之程度應受責難之程

      度，自較船長葉昭泉為低，涉犯情節較輕，故上訴人對被

      上訴人及船長葉昭泉均處以貨價 1倍之罰鍰，顯未斟酌被

      上訴人及船長葉昭泉所涉情節之輕重不同。又本件被上訴

      人目前失業，並無收入，去年年所得僅 104,520元，收入

      微薄，名下唯一房地即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街 0巷

      48弄 12號，僅供被上訴人及家人居住之用，經濟狀況不佳

      ，上訴人對被上訴人裁處罰鍰應考量被上訴人之經濟能力

      ，上訴人未斟酌被上訴人之經濟狀況，遽以裁處被上訴人

      罰鍰 358,208元，自屬違反行政罰法第 14條第 1項、第 18條

      第 1項規定等語，並聲明求對判決原處分、復查決定及訴

      願決定均應撤銷。

三、上訴人於原審答辯則以：

（一）海關緝私條例屬行政法範疇之一部，於海關緝私條例有特

      別規定者，固應從其規定，惟該條例倘無特別規定，則應

      回歸行政罰法相關規定，行政罰法第 1條但書規定足資參

      照。行政罰法第 27條第 1項雖規定行政罰之裁處權時效為 3

      年，惟因海關緝私條例第 44條之 5年時效屬特別規定，依

      行政罰法第 1條但書應優先適用。準此，本案處罰權時效

      應於懲治走私條例無罪判決確定後 5年（即 103年 10月 19日

      ）始屆滿，上訴人於 102年 1月 8日將處分書送達被上訴人

      ，並未逾海關緝私條例第 44條規定之 5年裁處權時效。

（二）被上訴人雖聽從船長葉昭泉指揮從事漁船上及海上作業活

      動，並不負責船上貨物進口向海關申報，惟被上訴人與船

      長葉昭泉以「全金勝號」漁船載運之魚貨經農委會漁業署

      97年 4月 8日出具之緝獲漁船走私漁產品協助諮詢電話傳真

      認定「非自行用耙網具作業捕獲」，高雄地院 98年度訴字

      第 51號刑事判決判決理由五、（一）亦肯認渠等以漁船載



      運非自行捕獲之魚貨進口，是其共同完成海關緝私條例第

      36條第 1項私運貨物進口之客觀構成要件足堪認定。且被

      上訴人全程隨船出海，對船上作業應知之甚詳，自難諉為

      不知系爭魚獲來源，其於私貨運抵高雄港時，既未主動將

      上情報告有關主管機關查辦，遭查獲後猶於偵詢(調查)筆

      錄主張本航次漁獲為渠等自行捕獲，基於經驗論理法則，

      如非與船長葉昭泉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何須甘冒一同

      被訴之風險而為船長飾詞辯解，從而被上訴人縱非「明知

      並有意使該違章行為發生」，亦屬「能預見該違章行為之

      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本意」，當足認定主觀上有共同私

      運貨物進口之故意。又一事不二罰原則係指同一行為主體

      同時觸犯刑事罰及行政罰始有其適用，如涉嫌違反刑事法

      律者與行政罰者分屬不同主體，即無行政罰法第 26條適用

      。本案情形係同一違章事實之不同行為主體故意共同實施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依行政罰法第 14條第 1項應分

      別處罰之，並非分擔處罰亦非平均處罰，此與一事不二罰

      原則概念尚屬有間，附此陳明。

（三）行政罰法第 18條第 3項所稱行政罰法所規定得減輕或免除

      之事由，係指針對裁處機關適用行政罰法定有「減輕」（

      如第 9條第 2項及第 4項）或「同時定有免除處罰」之規定

      （如第 8條但書、第 12條但書及第 13條但書規定）而予以

      減輕處罰時，為避免行政機關適用上開規定有恣意輕重之

      虞，所為統一減輕標準之規定（法務部 101年 8月 29日法律

      字第 10100150220號函、101年 2月 20日法律字第 100000622

      70號函參照）。復按主管機關對於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

      裁處罰鍰，應審酌第 18條第 1項所定因素，除有依同條第 3

      項規定，得於法定罰鍰額範圍外予以減輕之情形外，自應

      於法定罰鍰額度範圍內量處，不得逾越法定裁量範圍。如

      逾越法律授權之範圍，即構成裁量權之逾越，自屬違法（

      法務部 101年 5月 31日法律字第 10100082830號函參照）。

      現行行政罰法第 18條第 3項規定須具行政罰法第 9條第 2項

      及第 4項、第 8條但書、第 12條但書及第 13條但書規定之減

      輕或免除之事由，方得減輕處罰，被上訴人對於行政罰法



      第 18條第 1、3項法文規定之解釋認知與現行實務見解不符

      ，應不足採。準此，被上訴人其情固屬可憫，惟上訴人業

      於法定裁量範圍內給予法定罰鍰最低額即貨價 1倍罰鍰之

      處罰，尚無法於法定裁量範圍外再給予減輕處罰等語，資

      為抗辯，並聲明求為判決駁回被上訴人之訴。

四、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結果，係以：

（一）按「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受罰鍰、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

      之處罰時，適用本法。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

      定。」、「（第 1項）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

      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第 2項）

      前項行為如經不起訴處分或為無罪、免訴、不受理、不付

      審理之裁判確定者，得依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裁處之。

      」、「（第 1項）行政罰之裁處權，因 3年期間之經過而消

      滅。（第 2項）前項期間，自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終

      了時起算。…。（第 3項）前條第 2項之情形，第 1項期間

      自不起訴處分或無罪、免訴、不受理、不付審理之裁判確

      定日起算。…」行政罰法第 1條、第 26條、第 27條第 1項、

      第 2項、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是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

      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如因刑事案件部分已為不起

      訴處分、無罪、免訴、不受理或不付審理之裁判確定，其

      行政罰裁處權之時效，即自不起訴處分、無罪、免訴、不

      受理或不付審理之裁判確定日起算。另按「進出口貨物如

      有私運或其他違法漏稅情事，依海關緝私條例及其他有關

      法律之規定處理。」、「有違反本條例情事者，…但自其

      情事發生已滿 5年者，不得再為追徵或處罰。」關稅法第 9

      4條及海關緝私條例第 44條各定有明文。惟有關違反海關

      緝私條例事件之處罰期間，倘有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

      及違反海關緝私條例上義務而移送司法機關處理者，並因

      刑事案件部分已為不起訴處分、無罪、免訴、不受理或不

      付審理之裁判確定，其處罰期間之起算，海關緝私條例未

      設明文，然海關緝私條例既係行政法之範疇，依上開行政

      罰法第 1條但書之規定，自得適用行政罰法第 27條第 3項之

      規定，即其處罰期間應自不起訴處分、無罪、免訴、不受



      理或不付審理之裁判確定日起算（而非自其情事發生日起

      算），已滿 5年者，不得再為處罰。本件被上訴人涉嫌私

      運貨物進口逃避管制之違章情事，其涉嫌觸犯懲治走私條

      例罪刑部分，案經高雄地院刑事庭以 98年度訴字第 51號刑

      事判決無罪，並於 98年 10月 19日確定，依行政罰法第 27條

      第 3項規定，其行政罰之裁處時效之起算點應為 98年 10月 1

      9日起算，依行政罰法第 1條但書及海關緝私條例第 44條規

      定，處罰期間為 5年，故其處罰時效於 103年 10月 19日始屆

      滿。上訴人於 102年 1月 8日將本件處分書送達被上訴人時

      （見原處分卷附件 38），懲處權尚未罹於時效規定，被上

      訴人主張懲處權已罹於時效云云，於法不合，不足採信。

（二）按「本條例稱私運貨物進口、出口，謂規避檢查、偷漏關

      稅或逃避管制，未經向海關申報而運輸貨物進、出國境。

      」、「私運貨物進口、出口或經營私運貨物者，處貨價 1

      倍至 3倍之罰鍰。」分別為海關緝私條例第 3條前段及第 36

      條第 1項所明定。次按「凡私運貨物進出口，其行為係私

      運或經營私運者，不問貨物所有人或持有人，祇須具有私

      運貨物進出口之行為，即應予以處罰。」改制前行政法院

      61年判字第 398號著有判例。再按「故意共同實施違反行

      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者，依其行為情節之輕重，分別處罰之

      。」行政罰法第 14條第 1項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為：「

      …所謂『故意共同實施』，係指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構成要

      件之事實或結果由 2以上行為人故意共同完成者而言…」

      。經查，被上訴人為系爭漁船之船員，系爭漁船於 97年 3

      月 22日自高雄港第二港口中和安檢所報關進港，經緝獲機

      關查獲漁獲毛重 11,194公斤，貨價 358,208元，有上訴人

      參酌緝獲機關檢送之偵訊調查筆錄及農委會漁業署受緝獲

      機關諮詢所發送之緝獲漁船走私漁產品協助諮詢電話傳真

      等資料可稽，審認船上漁獲屬「非自行用拖網及籠具作業

      捕獲」，被上訴人與船長共同私運貨物進口之違章成立，

      依海關緝私條例第 36條第 1項及行政罰法第 14條第 1項規定

      ，處貨價 1倍之罰鍰計 358,208元等情，有緝獲機關 101年

      10月 30日南五總字第 1011914069號緝獲走私案件移送書、



      各該船員與船長偵訊調查筆錄、系爭漁船船體、裝備、漁

      貨等照片及漁業署之緝獲漁船走私漁產品協助諮詢電話傳

      真等件各在卷可稽，其事實堪以認定。

（三）被上訴人雖主張其僅係船員，僅聽從船長葉昭泉之指揮從

      事海上漁獲作業，並無辦理進口貨物報關之作為義務從而

      亦無偷漏關稅或逃避管制而不向海關申報進口貨物之主觀

      上故意或過失，至於偵訊時否認私運貨物進口，係擔心以

      共同被告論罪及礙於僱傭關係，迴護船長之詞，參酌司法

      院釋字第 521號解釋意旨及行政罰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不

      應裁處被上訴人云云。惟查，系爭船舶僅被上訴人與船長

      二人參與漁獲作業，而所查獲之魚貨，經農委會漁業署 97

      年 4月 8日之緝獲漁船走私產品協助諮詢電話傳真認定，屬

      非自行用耙網具作業捕獲之漁產，有高雄地院 98年度訴字

      第 51號刑事判決案卷可稽，且船上耙具、活動式滾輪鐵質

      部均生鏽，無明顯使用痕跡，又無揚繩機及揚網機，僅有

      一台捲繩機可轉動使用，漁獲量達 11,194公斤，顯無實施

      捕撈作業，是以被上訴人對於船上載有非自行捕獲之漁產

      一節實無法諉為不知，而被上訴人於查獲後復供稱係自行

      捕撈之魚貨，則其飾詞狡辯之目的，顯係掩護私運進口之

      目的，從而，被上訴人縱未主導私運魚貨入境而非明知並

      有意使該違章行為發生，亦屬能預見該違章行為發生而其

      發生不違背其本意之故意。按漁船非商船，系爭漁獲既非

      被上訴人與船長捕撈之物，即屬一般應稅商貨，被上訴人

      與船長葉昭泉私運進口，規避檢查，未據申報，核屬故意

      共同私運貨物進口之行為。被上訴人辯稱未有私運貨物進

      口之故意或過失行為云云，與事實不符，不足採信。

（四）又查，系爭漁貨完稅價格之核定，係按財政部關稅總局 97

      年 9月 2日台總局緝字第 0971018185號函規定辦理；舉凡系

      爭漁貨業經緝獲機關判斷屬「非自行捕獲且無法查明產地

      而不涉及違反懲治走私條例」之私貨，其完稅價格之核定

      係由上訴人所屬承辦關員自行上漁業署網站查詢，依「市

      場名稱」點選「所有魚市場」/「交易日期」點選緝獲當

      月（當月無資料者向前推 1個月，以此類推）/「類型魚種



      選擇」點選私貨魚種，以魚價查詢結果清單中當月最大交

      易量之平均價，再按財政部關稅總局驗估處依關稅法第 35

      條核定之成數 87.5%折算該完稅價格。本件被上訴人私運

      之系爭漁獲含花蛤毛重 8,694公斤，海瓜子毛重 2,500公斤

      ，合計 11,194公斤，完稅價格為 535,153元（漁獲價格 358

      ,208元、進口稅 151,462元、營業稅 25,483元），有漁業

      署魚價歷史行情表、涉及刑事法律緝私報告書、扣押物品

      目錄表附於原處分卷（該卷第 93頁、94頁、第 28頁）可查

      ，堪認屬實。

（五）本件上訴人依海關緝私條例第 36條第 1項及行政罰法第 14

      條規定，處被上訴人貨價 1倍之罰鍰計 358,208元，固非無

      見，惟按法律為社會生活秩序之規範，對於規範之違反，

      自有以制裁手段而為確保規範執行之結果；不同法律關係

      ，所使用之制裁手段亦有不同。行政上法律關係對於規範

      之違反及義務不履行，傳統上嘗以行政罰作為行政義務不

      履行之制裁手段。無論是何種法律關係下所生違反規範義

      務之處罰或制裁，均須符合憲法對於人民權利義務保障之

      意旨，特別是國家行使公權力所生之權利關係，例如刑事

      處罰或行政罰，則以憲法比例原則所生「罪刑相當原則」

      （司法院釋字第 669號解釋參照）或責罰相當原則（司法

      院釋字第 641號解釋理由書參照），以及符合正當法律程

      序等，方符憲法第 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司法院釋

      字第 678號解釋大法官葉百修協同意見書參照）。是以裁

      處罰鍰，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

      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

      罰者之資力，以求處罰允當，滿足比例原則之要求，而行

      政罰法第 14條第 1項有關共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人

      ，明定應依其情節之輕重處罰之，即屬上開原則之具體應

      用。惟上開行政罰法第 14條第 1項規定，於行政罰係以倍

      數或一定比例作為處以罰鍰之基準時，對於各行為人均分

      別裁罰一定之倍數或比例，在具體個案的適用上，將造成

      各行為人不分情節輕重均裁處相同之罰額（如本件情形，

      被上訴人與其他共同行為人不分情節均裁處 1倍之罰鍰）



      ，且有罰鍰額度與其行為責任不相當之情，實難認符合上

      開責罰相當性及比例原則之要求。是以，在行政法規係以

      倍數或一定比例作為處以罰鍰基準之情形，行政罰法第 14

      條第 1項規定所謂「分別處罰」即應作合目的性之解釋，

      其所謂「分別」主要係指行政機關應就各個行為人之情節

      輕重分別加以衡量，至於處罰方式則可依衡量後之結果，

      分別或共同處罰之，亦即，如其衡量結果認為各別行為人

      之違章情節重大，固可就各別之行為人各按一定倍數或比

      例處罰之（例如各處 1倍罰鍰）；惟如其分別衡量之結果

      ，如認各別行為人其可非難程度較低，則應容許各別行為

      人得與其他行為人共同分擔罰鍰額度之方式加以處罰（即

      各別行為人與他人共同分擔 1倍之罰鍰），於此情形各行

      為人之內部分擔額，仍須依其情節輕重比列分擔之，自屬

      當然。如此，始能貫徹上開責罰相當性及比例原則之要求

      。經查，本件被上訴人為職業船員，並受僱於他人，屬經

      濟上弱勢，且由證人葉昭泉之證詞可知，本件被上訴人並

      非私運魚貨入境之主導者，而被上訴人收入之計算方式，

      為漁獲出售後之金額，先由船主拿一半，再扣除其他費用

      後，剩餘之金額再由被上訴人分得 10分之 1（見原審卷 77

      至 83頁）。是以，衡諸本件被上訴人之身分、地位、行為

      分擔之程度及所獲得之利益，其所應負之責任顯較船主及

      船長葉昭泉為低，本件上訴人未按各個行為人之情節之輕

      重，均按貨物 1倍價額 358,208元裁罰各個行為人，揆諸前

      揭說明，顯然違反行政罰法第 14條第 1項應依情節輕重加

      以處罰之規定，及有未符責罰相當性原則及比例原則等一

      般法律原則之違法，乃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復查決定及原

      處分。

五、上訴人上訴意旨略以：

（一）按「三、另如個別行政作用法中對於共同違反行政法上義

      務行為之處罰，係採『由數行為人共同分擔』，而非分別

      均處罰之規定，則依本法第 1條但書之規定，即應優先適

      用，而無須依本條第 1項之規定分別處罰之。例如遺產及

      贈與稅法第 47條規定，對於所處之罰鍰設有上限，足見於



      遺產稅之納稅義務人有多人共同繼承之場合，如有違反該

      法所課予之納稅義務而受罰鍰之處罰時，該法應係採『由

      數個納稅義務人共同分擔』之規定，而非對每個繼承人均

      分別處以漏稅額倍數之罰鍰，否則該法第 47條之規定將形

      同具文。」、「前 3條規定之罰鍰，連同應徵之稅款，最

      多不得超過遺產總額或贈與總額。」行政罰法第 14條立法

      理由說明第 3點、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47條規定參照。次按

      「主管機關對於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裁處罰鍰，應審酌

      第 18條第 1項所定因素，除有依同條第 3項規定，得於法定

      罰鍰額範圍外予以減輕之情形外，自應於法定罰鍰額度範

      圍內量處，不得逾越法定裁量範圍。如逾越法律授權之範

      圍，即構成裁量權之逾越，自屬違法（陳敏，行政法總論

      ，第 5版，第 187頁參照）。」（法務部 101年 5月 31日法律

      字第 10100082830號函，詳原審 102年 12月 3日上訴人訴訟

      代理人庭呈資料）。末按，「所謂的裁量逾越之內涵，係

      指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逾越立法者所賦予之裁量空間。亦

      即不論是超出裁量範圍之上限，或者是未達裁量範圍之下

      限，均屬之。（陳慈陽，行政法總論，2版，2005年 10月

      ，第 170-171頁。林錫堯，行政法要義，3版，2006年 9月

      ，第 259頁。）」（最高行政法院 92年度判字第 91號判決

      ）

（二）本件係依海關緝私條例第 36條第 1項規定對被上訴人裁處

      貨價 1倍之罰鍰，而海關緝私條例並未如遺產及贈與稅法

      第 47條規定，對於所處之罰鍰設有上限，即應依行政罰法

      第 14條第 1項規定分別處罰之，顯見原判決認本件各別行

      為人得與其他行為人共同分擔罰鍰額等語，違反行政罰法

      第 14條第 1項規定。次查，本件被上訴人並無行政罰法第 8

      條、第 9條、第 12條、第 13條規定，而得依行政罰法第 18

      條第 3項規定範圍內裁處減輕處罰之情形，亦無得適用海

      關緝私條例第 45條之 1第 2項規定授權訂定減免標準（上證

      2，含本件裁處時即 102年 1月 8日之「海關緝私條例第 45條

      之 1情節輕微認定標準」、102年 12月 18日發布之「海關緝

      私案件減免處罰標準」）之情形，依海關緝私條例第 36條



      第 1項規定「私運貨物進口、出口或經營私運貨物者，處

      貨價 1倍至 3倍之罰鍰。」，亦即上訴人僅能於法定範圍即

      貨價 1至 3倍罰鍰內行使裁量權，經審酌被上訴人於本件違

      反海關緝私條例第 36條第 1項行為所應受責難程度、所生

      影響、因此所得之利益及資力，處以被上訴人法定範圍內

      最低之貨價 1倍罰鍰。

（三）從而，被上訴人私運貨物進口之行為業經原判決加以肯認

      ，上訴人仍應於海關緝私條例第 36條第 1項規定之範圍內

      裁處罰鍰，而觀諸被上訴人為職業船員，受僱於他人而屬

      經濟上弱勢，且非本件私運行為之主導者等因素，上訴人

      縱然更為處分，亦僅能於海關緝私條例第 36條第 1項規定

      之貨價 1至 3倍間裁量罰鍰額度，而對被上訴人裁處最低之

      貨價 1倍之罰鍰，而不得裁處低於法定範圍之罰鍰，否則

      即屬裁量逾越。惟查，原判決遽以行政罰法第 14條第 1項

      應依情節輕重加以處罰之規定，認上訴人裁處貨價 1倍罰

      鍰難認合法（詳原判決第 11頁），而撤銷原處分（含復查

      決定）及訴願決定，顯然違反前揭海關緝私條例及行政罰

      法之規定，本件原判決違背法令等語，並求為判決：1.原

      判決廢棄，2.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六、被上訴人答辯意旨略以：

（一）對於簡易訴訟程序之裁判不服者，除本法別有規定外，得

      上訴或抗告於管轄之高等行政法院。前項上訴或抗告，非

      以原裁判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行政訴訟法第 235

      條第 1項、第 2項定有明文。又私運貨物進口、出口或經營

      私運貨物者，處貨價 1倍至 3倍之罰鍰。依本條例規定應處

      罰鍰之行為，其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予處罰，海關緝

      私條例第 36條第 1項、第 45條之 1亦分別明定在案。故意共

      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者，依其行為情節之輕重

      ，分別處罰之。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

      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

      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行政罰法第 14條第 1項、

      第 18條第 1項分別亦有明文。國家對人民上開自由權利之

      限制，均應符合憲法第 23條之比例原則。另對人民違反行



      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處以罰鍰，其違規情節有區分輕重程度

      之可能與必要者，應根據違反義務情節之輕重程度為之，

      使責罰相當。立法者針對特別應予非難之違反行政法上義

      務行為，視違規情節之輕重處以罰鍰，固非憲法所不許，

      惟為避免個案顯然過苛之處罰，應設適當之調整機制（本

      院釋字第 641號解釋意旨參照）。…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

      避法第 9條規定：「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

      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買賣、租賃、承攬等交

      易行為。」（下稱系爭規定一）第 15條規定：「違反第九

      條規定者，處該交易行為金額 1倍至 3倍之罰鍰。」（下稱

      系爭規定二）…。系爭規定二處違規交易行為金額 1倍至 3

      倍之罰鍰，固已預留視違規情節輕重而予處罰之裁量範圍

      ，惟交易行為之金額通常遠高甚或數倍於交易行為所得利

      益，又例如於重大工程之交易，其交易金額往往甚鉅，縱

      然處最低度交易金額 1倍之罰鍰，違規者恐亦無力負擔。

      系爭規定二可能造成個案顯然過苛之處罰，立法者就此未

      設適當之調整機制，其處罰已逾越必要之程度，不符憲法

      第 23條之比例原則，與憲法第 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

      有違，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 1年時失其效

      力（司法院釋字第 716號解釋理由書意旨參照）。

（二）準此，依海關緝私條例第 36條第 1項規定，私運貨物進口

      者，原則上固應處以貨價 1倍至 3倍之罰鍰，然依同條例第

      45條之 1規定，如情節輕微者，亦得減輕或免予處罰，且

      依行政罰法第 14條第 1項、第 18條第 1項規定，數人故意共

      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者，應依其行為情節之輕

      重分別處罰之，並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

      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並考

      量受處罰者之資力，以符責罰相當及比例原則，故立法者

      就私運貨物進口而違反行政法上之義務，已賦予行政機關

      按情節輕重予以減輕或免除罰鍰之調整機制，上訴人裁處

      本件罰鍰時，自應斟酌被上訴人與船長葉昭泉之所涉行為

      情節輕重、受責難程度、所得利益及資力，分別予以處罰

      ，始符責罰相當及比例原則。



（三）本件被上訴人僅為船員，受僱於他人，屬經濟上弱勢，且

      由證人即船長葉昭泉之證詞可知，被上訴人並非私運魚貨

      入境之主導者，且被上訴人私運本件魚貨進口之收入計算

      方式，為魚貨出售後之金額，先由船主拿一半，再扣除其

      他費用後，剩餘之金額再由被上訴人分得 10分之 1（見原

      審卷 77~83頁），再者，被上訴人亦已失業，名下唯一房

      地即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街 0巷 48弄 12號，僅供自

      己及家人居住之用，經濟狀況不佳，然查上訴人對被上訴

      人裁處本件罰鍰時，未按被上訴人與船長葉昭泉所涉情節

      輕重、受責難程度、所得利益及資力等情，分別予以處罰

      ，卻均各按貨物 1倍價額 358,208元裁罰被上訴人與船長葉

      昭泉，上訴人顯然違反海關緝私條例第 45條之 1第 1項、行

      政罰法第 14條第 1項、第 18條第 1項規定，及有未符責罰相

      當性原則及比例原則之違法，原判決據此撤銷原處分（含

      復查決定）及訴願決定，於法並無不合。

（四）至上訴人主張本件無得適用海關緝私條例第 45條之 1第 2項

      授權訂定之減免標準即 102年 1月 8日之「海關緝私條例第

      45條之 1情節輕微認定標準」、102年 12月 18日發布之「海

      關緝私案件減免處罰標準」之情形，上訴人僅能於法定範

      圍處以法定罰鍰內最低貨價 1倍之罰鍰云云。惟查，主管

      行政機關未於 102年 1月 8日之「海關緝私條例第 45條之 1情

      節輕微認定標準」、102年 12月 18日發布之「海關緝私案

      件減免處罰標準」，就第 36條第 1項私運貨物進口者規定

      ，按情節輕重予以規範減輕罰鍰之標準，此應為主管行政

      機關未依海關緝私條例第 45條之 1第 1項立法意旨，按情節

      輕重予以規範減輕罰鍰之標準，自屬主管行政機關之疏漏

      ，不得據此拘束原審法院，將此不利益歸諸於人民，原判

      決遵循立法意旨、責罰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自屬適法等

      語，並求為判決上訴駁回。

七、本院之判斷：

（一）經查，被上訴人為「全金勝號」漁船（CT3-0000）之船員

      ，有與該船船長葉昭泉於 97年 3月 10日自高雄港第二港口

      中和安檢所報關出港後，共同未經許可，直航至大陸地區



      福建省銅山灣之東山島，並載運海瓜子、花蛤等 2種魚貨

      ，於同年月 22日自高雄港第二港口中和安檢所報關進港，

      經第五總隊查獲，前揭魚貨毛重合計 11,194公斤，貨價 35

      8,208元，構成海關緝私條例第 36條第 1項之私運貨物進口

      行為等情，為原審依法確認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相符。

      則上訴人依海關緝私條例第 36條第 1項規定，處以被上訴

      人貨價 1倍罰鍰 358,208元，於法有據，復查決定及訴願決

      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

（二）原判決認原處分違反行政罰法第 14條第 1項應依情節輕重

      加以處罰之規定，及有未符責罰相當性原則及比例原則等

      一般法律原則之違法，乃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復查決定及

      原處分，固非無見。然本院判斷如下：

   1、按「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者，依其行為情節

      之輕重，分別處罰之。」「（第 1項）裁處罰鍰，應審酌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

      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

      第 3項）依本法規定減輕處罰時，裁處之罰鍰不得逾法定

      罰鍰最高額之 2分之 1，亦不得低於法定罰鍰最低額之 2分

      之 1；同時有免除處罰之規定者，不得逾法定罰鍰最高額

      之 3分之 1，亦不得低於法定罰鍰最低額之 3分之 1。但法律

      或自治條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違反行政法上義

      務應受法定最高額新臺幣 3千元以下罰鍰之處罰，其情節

      輕微，認以不處罰為適當者，得免予處罰。」行政罰法第

      14條第 1項、第 18條第 1、3項、第 19條第 1項分別定有明文

      。上開行政罰法第 14條第 1項所謂情節之輕重，係指行為

      人對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介入之程度及其行為可非

      難性之高低等因素而言。行政機關針對共同違反行政法上

      義務之行為予以裁處罰鍰時，雖應個別考量各該行為人情

      節之輕重而分別處罰之，然依上開行政罰法第 18條第 1、3

      項、第 19條第 1項規定意旨，除依行政罰法規定之減輕或

      免除及法律或自治條例另有規定外，仍不得低於法定罰鍰

      之最低額，否則即有裁量逾越之違法。再依行政罰法第 14

      條之立法意旨「三、另如個別行政作用法中對於共同違反



      行政法上義務行為之處罰，係採『由數行為人共同分擔』

      ，而非分別均處罰之規定，則依本法第 1條但書之規定，

      即應優先適用，而無須依本條第 1項之規定分別處罰之。

      例如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47條規定，對於所處之罰鍰設有上

      限，足見於遺產稅之納稅義務人有多人共同繼承之場合，

      如有違反該法所課予之納稅義務而受罰鍰之處罰時，該法

      應係採『由數個納稅義務人共同分擔』之規定，而非對每

      個繼承人均分別處以漏稅額倍數之罰鍰，否則該法第 47條

      之規定將形同具文。」可見行政罰法第 14條之規定意旨，

      已明示其所謂「分別處罰」與「共同分擔」有所不同，是

      原判決認行政罰法第 14條第 1項規定所謂「分別處罰」應

      作合目的性解釋而得依情節採「共同分擔」，始能貫徹責

      罰相當性及比例原則之要求一節，尚有未合。

   2、次按「海關緝私條例第 45條之 1情節輕微認定標準」（102

      年 12月 18日更名為「海關緝私案件減免處罰標準」）就關

      於違反該條例第 36條第 1項之案件，係規定其進口貨物完

      稅價格或出口貨物離岸價格未逾 5千元者，免處罰鍰。該

      認定標準係主管機關財政部本於海關緝私條例第 45條之 1

      之授權所訂定，其內容已就違反海關緝私條例各該條之案

      件，分別訂定其情節輕微免予處罰之認定標準，核其規定

      之內容，已考量各該違法情節輕微之情形而為規定，合乎

      母法之授權意旨，而本件被上訴人私運進口貨物之貨價高

      達 35萬餘元，上訴人因認被上訴人違法情節不符該認定標

      準關於情節輕微減免處罰之規定，而處以法定最低額即貨

      價 1倍之罰鍰，於法並無違誤，亦無因過苛而違反責罰相

      當性或比例原則之問題。又司法院釋字第 716號解釋係針

      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9條規定所為，與本件所適

      用之海關緝私條例第 36條第 1項，兩者規範目的、內容均

      不相同，是其解釋之效力自不及於海關緝私條例第 36條第

      1項，被上訴人援引該解釋而認原處分違反責罰相當及比

      例原則一節，亦有誤會。

（三）是原判決認原處分（含復查決定）及訴願決定違法，予以

      撤銷而為被上訴人有利之判決，適用法規容有不當。綜上



      所述，原判決既有上揭可議之處，且影響判決之結果，上

      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法，求予廢棄，為有理由；又基於原

      審確定之事實本院已可自為判決，故依行政訴訟法第 236

      條之 2第 3項及第 259條第 1款規定，將原判決廢棄，並駁回

      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 236條之 2第

    3項、第 256條第 1項、第 259條第 1款、第 98條第 1項前段，判

    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10    月    7     日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呂 佳 徵

                                    法官  簡 慧 娟

                                    法官  吳 永 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李 建 霆

資料來源：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裁判書彙編（103年版）第 236-256頁


